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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2年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2年10月31日             資料更新日期：102年11月11日 

專責人員：施嘉琪                      電話：2725-6975 

E-mail：hanna1031@mail.taipei.gov.tw 

索引：  ★ 社會救助    ★ 身心障礙   ★ 老人服務   ★ 婦女權益 

★ 育兒措施    ★ 人民團體   ★ 家庭服務   ★ 機構照顧 

本  月  創  新  及  重  點  工  作 

一、102年度重陽節系列活動： 

（一）重陽節優惠措施： 

1、為鼓勵長者社會參與，活出健康與活力，除本市原對65歲以上民眾開

放免費入場之場館外，本府自101年起特結合各局處於重陽節當日加

碼推出系列遊憩趣味及知性同樂等各項免費服務措施，讓全國65歲以

上長者透過此專案，體驗友善長者居住與生活的幸福臺北城，並透過

此一全國首創之敬老政策收拋磚引玉之效，吸引民間單位共同推出重

陽節敬老活動，為長者打造一個難忘的專屬的節日。 

2、102年重陽節當天配合提供免費優惠措施的場館包括貓空纜車、捷運、

各運動中心、天文館、動物園、兒育中心、青年公園游泳池及高爾夫

球練習場、花博公園新生三館、士林官邸正館等，另還有親子館祖孫

活動等各類知性活動。據統計，今（102）年使用免費措施之長者共

82,524人次；另經本局派員實地訪查當日各場館及詢問活動之長者，

多數長者均反映活動頗具意義，感受到敬老的感覺，希望市府可賡續

辦理，為一廣受好評之創新政策。 

（二）「感謝有您‧臺北好讚」102年度銀髮表揚大會： 

1、本局於102年10月9日晚間7時舉辦102年度重陽節銀髮服務表揚大

會，往年表揚大會皆於日間舉行，因受獎者反映希望家屬也能與會，

今年從善如流改於晚間舉辦，當天活動現場湧進許多受獎者家屬，帶

著一家老小，一同見證受獎者榮耀的時刻、並分享這份喜悅，場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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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熱鬧溫馨。 

2、今年表揚大會共頒發了277個獎項，包含銀髮友善好站短片徵選得獎

作品、優良長青志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評鑑優甲等、老人安養暨長

期照顧機構評鑑優甲等機構、優良居家服務人員、老人安養暨長期照

顧機構優良照顧服務員及獨居長者照顧服務民間認養單位等，希望藉

著這樣的表揚，向所有退而不休、長期為社會付出的爺爺奶奶，還有

用心參與關懷照顧工作的單位及服務人員致敬。 

（三）本市鄰里長者安心守護示範計畫成果發表會： 

1、本局於102年10月11日至13日委託左腦創意行銷有限公司辦理為期3

天的鄰里長者安心守護示範計畫成果發表會，發表會首日由本市內湖

區碧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十鼓齊鳴節目敲開序幕。 

2、開幕式中最受歡迎的伴手禮-中正區永昌長青會的福氣饅頭，是本計

畫中成功導入設計的案例，給予據點產品重新包裝設計，並結合故事

行銷模式，讓製作者與購買者都能同時獲得福氣，收入所得也將成為

據點永續經營的根源。另本次發表會，用影片、展版紀錄了10處改造

示範據點，改造前跟改造後的具體影像。另外，活動現場邀請許多本

市老人活動據點展現他們的精彩活力與作品，估計3天參觀人次達500

人次。 

二、「臺北扶老‧銀髮不倒」委託服務方案起跑記者會： 

（一）本局於102年10月14日辦理「臺北扶老‧軟硬兼施」服務啟動記者會，

該方案係本局委託伊甸基金會辦理，並請伊甸專責人員擔任「老人秘

書」，從評估、補助申請、到修繕施作、驗收全程包辦，為近貧長者改

善居住空間，讓長輩住的安全、安心。 

（二）本案服務對象為設籍且實際居住本市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近

貧一般戶(最近1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

(含)百分之5以下者)，並以獨居老人為優先，由伊甸規劃專責人員協同

職能治療師為本市近貧長輩評估居家環境，代辦修繕申請，並連結修繕

團隊施工，施作過程亦陪同監工、驗收，全程把關。另本方案102年10

月起至103年底開放申請，並擬於11-12月將舉辦5場宣導課程，以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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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需求的長輩獲得相關訊息，本（102）年度預計進行施作50人。 

三、接待國外團體參訪 

（一）102年10月15日接待韓國首爾社會福祉館協會參訪，了解本市社會福

利業務推展概況，互動熱絡。 

（二）102年10月15日及22日南韓全羅北道地方政府官員以及高麗大學教授

參訪本局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了解本市新移民社會福利業務

推展概況，並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 

（三）102年10月30-31日接待巴拿馬社會發展部次長參訪本局，並實地造

訪本市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文山親子館暨托嬰中心以及延吉

平宅，交流社會福利業務推展概況。 

四、文山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松德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萬華婦女暨家庭服

務中心分別於102年9月25日、10月2日、10月4日接受本局婦女福利機構評

鑑。 

五、102年10月26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台北南區

家扶中心辦理「鵝媽媽育兒諮詢社區服務」成果發表，內容包括育兒諮詢

服務、育兒支持團體及到府育兒協助等，成為新手爸媽和寶寶照顧者的定

心丸。 

六、臺北市郝龍斌市長於10月29日（周二）下午前往守護中心視察緊急救援系

統運作情況，並化身為守護中心服務專員，與獨居長者通話，了解其對緊

急救援服務使用的感受。 

施  政  成  果 

施政成果 

（係指本局

年度重大政

策、重要業

務之辦理情

形） 

※102年施政方針重要成果 

一、積極推動平宅社區服務 

（一）積極辦理「平宅社區支持性服務」方案 

平宅社區服務方案，依各平宅之人口組成、特性及需求等，辦

理輔導班隊、成長課程、潛能開發或技能培訓活動、DIY自助

課程等。102年度賡續辦理「平宅支持性方案」，期透過相關課

程，協助平宅居民建立正確之價值觀、加強自信心及社會適應

能量，培養生活技能，進而激發其脫貧意願，102年預計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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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個班隊活動，截至10月已開辦37個班隊。 

（二）委託辦理平價住宅親職培力家庭服務方案 

1、為有效密集輔導平宅低功能家庭改善其家庭狀況，於平宅

內高風險低親職家庭之直接服務委託民間辦理，安康平宅

內成立安康家庭服務中心；102年起於福民平宅成立親職培

力家庭服務中心。 

2、上開2單位均由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承接，針對平宅低親

職功能家庭個別需求，訂定深入處遇計畫，提供密集輔導，

以個人、家庭、團體、社區等多層次的生態系統服務模式，

提供社工專業服務，協助案家改善問題，加強親職功能，

改善親子關係。102年10月計總接案數150戶625人，提供專

案服務計5,948人次，活動方案參與計6,766人次。 

 

（三）配合市府整體都更計畫進行安康平宅改善計畫 

1.安康平宅以分期方式興建公營住宅，於100年底完成第一階

段安康平宅D基地之人員淨空。該基地工程已於102年1月31

日決標，由潤弘精密工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最有利標廠

商，預計於104年6月竣工，興建272戶；安康市場基地新建

公營住宅工程102年5月15日決標，由喻台生建築師事務所

承攬專案管理廠商，預計於106年1月竣工。 

2.整體改建後，以33%的比例提供給低收入戶無屋者承租，不

少於原安康平宅可配住之單位數，並採取與一般戶「混合

居住」的方式破除標籤化，消弭過去對低收入戶住宅之刻

板印象。且於第一期興建工程中納入福利服務設施，完整

規劃全區社會福利服務之輸送，以建構一個更貼近居民生

活的社區。 

3.本局刻正針對所有低收入戶入住安康公營住宅合理之租金

補貼制度進行研議，補貼後租金費用在考量公平性下，接

近家庭可負擔的水準，已邀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召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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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討論會議，將於本年底前提出補貼方案。 

二、保障弱勢經濟安全 

（一）妥善受理經濟弱勢家庭社會救助福利申請事宜 

為協助本市經濟弱勢者獲得基本生活保障，至102年10月底

止，已受理5,889戶家戶申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1,190

名個案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2,817名個案申請身心障

礙者生活補助，已核定1,632戶低收入戶資格、808戶中低收

入戶資格，716名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資格及1,174名身心

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另經審查不符該4項資格者，若其家戶

生活困難亦主動協助申請本市其他相關福利，或轉介社工員

結合其他資源協助之。 

（二）推動脫貧自立方案 

賡續辦理「Young young 精彩─青年培力希望發展帳戶」專

案，辦理期間為100年7月至103年6月，期透過「團隊小組合

作」、「多元教育課程」、「獎勵儲蓄培育補助金」及「公

共服務訓練」等策略，強化低收入戶第二代脫貧自立能力，

截至102年10月，參加者計76人，參加者自儲金額共計約561

萬元。 

辦理「童心協力兒童希望發展帳戶」專案，辦理期間為102年

4月至106年12月，透過「多元教育課程」、「獎勵儲蓄培育

補助金」、「社會參與」及「公共服務訓練」等策略，強化

低收入戶第二代脫貧自立能力，並鼓勵家長共同參與，親子

偕同成長，截至102年10月，參加者計190人，參加者自儲金

額共計約219萬元。 

（三）積極推動以工代賑及就業轉銜方案 

1、針對本市16歲以上65歲以下，能勝任臨時工作之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清寒市民，提供以工代賑臨時工作，透過提

供短期工作機會以輔助經濟弱勢市民脫離貧窮。102年提供

2,670名經濟弱勢民眾以工代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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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協助代賑工取得技能與就業資訊，加速進入職場，配合

勞動局辦理「臺北市代賑工就業轉銜服務方案」，除給予

代賑工專案就業諮商與培育協助外，亦運用社會福利資源

支持，透過「全人化」的個別服務，降低代賑工就業風險，

提高其就業自立與脫貧機會。至102年10月底止，轉介24名

代賑工至勞動局接受就業輔導。未來將朝向積極轉介學歷

較高及年紀較輕之代賑工，結合勞政部門資源，透過就業

支持服務及工作機會媒合，協助回歸主流就業市場，以達

成穩定就業之目標。 

3、辦理102年度代賑工總登記註銷資格者求職補助，為協助該

等人員能順利度過註銷資格後求職或接受職業訓練之緩衝

期，針對參加就業轉銜方案之求職、接受職業訓練或於一

般職場穩定就業3個月之註銷資格者，給予一次性之經濟補

助，紓緩代賑工總登記資格註銷者之困境。 

三、實施身心障礙者社區化生活照顧方案 

（一）建構社區化早期療育服務系統 

1、通報、諮詢及親職服務：102年截至10月底止，計通報1,331

人，提供諮詢及親職服務計4,444人次。 

2、早療資源中心（自辦及委辦）：102年截至10月底止，計服

務2,879人、28,448人次，其中提供專業諮詢、到宅療育示

範及幼兒園專業支援計3,603人次，一般諮詢服務1,265人

次。 

（二）建立區域化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 

持續提供身心障礙及其家庭之個案服務：102年截至10月底

止，計服務1,762人、46,076人次。 

（三）建構成人統整性社區生活重建方案 

1、結合民間團體，加強對中途致殘者的服務：辦理視障者服

務計畫，及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服務，102

年截至10月底止，計提供421名身心障礙者個案重建服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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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3人次家庭支持性服務。 

2、強化身心障礙者支持互助系統：提供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102年截至10月底止，計服務680人、9,963人次。 

3、持續辦理生活輔助器具服務方案：102年截至10月底止，計

服務12,529人、13,982人次。 

4、開辦創新服務「精障會所-真福之家」服務方案：本項服務

係運用在美國推行了六十年的「會所模式」，提供社區中領

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精神障礙者一個場域，為的是要

讓精神障礙者能夠融入社會，協助精神障礙者生活重建，

並邁向自立生活之路，服務內容包括會所工作日方案、外

展關懷、社交休閒活動、結合資源辦理過渡性就業服務、

協助精神障礙者社群發展等。102年截至10月底止，計有110

名會員，服務5,544人次。 

5、開辦創新服務「社區作業設施-夢想工坊」服務方案：本項

服務係為提供身心障礙者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

閒文康為輔之多元日間服務，協助身心障礙者提升社會適

應能力及生活品質。該據點預計服務20人，102年截至10月

底止，計提供18人、服務3,279人次之日間安置照顧服務。 

本案於102年5月27日、102年7月10日分別新增委託辦理

2處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據點，籌備期均為6

個月。 

6、開辦創新服務「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服務」：本項服務於101

年7月開辦，係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社區化及家庭式的照顧環

境，於收托時間內能在托顧服務員家中得到適當照顧，以

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增進照顧者照顧知能及提高身心障

礙者家庭生活品質。102年截至10月底止，計服務4人、469

人次。 

（四）建構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需求之評估機制 

藉由居家照顧服務評估，協助日常功能需他人協助之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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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申請居家照顧服務，使其能在家中得到適當照顧，並紓

解家庭在經濟、照顧人力之困擾，以提升其自我照顧能力，

改善生活品質。102年截至10月底止，計評估280人；失能評

估之後續服務，計726人、2,520人次。 

四、建構老人安全的生命關懷體系 

（一）提供多元、普及之老人社區照顧服務 

1、針對失能老人，提供日間照顧、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等各

類專業及互助型的照顧措施： 

（1）發展社區長期照顧服務網絡：結合本市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健康服務中心、社區內相關資源及里鄰系統，

將各類長期照顧服務與醫療服務資源予以整合，期建

構一個完整的社區照顧網絡，落實在地老化之願景。 

（2）設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銀髮族照顧：配合衛生

福利部積極拓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銀髮族可近

性之服務，至102年10月底止計設置60處。 

2、透過專業合作及資源整合，提供獨居及失能老人整體性服

務，提高獨居長者自我照顧能力，以落實社區照顧的普及

化： 

（1）廣設老人活動據點：為增進老人社會參與，透過補助

措施，積極鼓勵民間單位設置老人活動據點，至102

年10月底止計有92個單位辦理94處老人活動據點。 

（2）推動老人共餐：鼓勵民間團體廣設社區老人共餐據

點，使老人快樂共餐，促進社會參與，12區域完成共

有40處共餐據點（102年9月）。 

（3）補助推動獨居與失能長者服務方案：至102年8月結

合40個民間團體，1,470名志工認養獨居老人，提供關

懷訪視、電話問安等服務，並透過方案補助，鼓勵民

間團體辦理獨居與長者服務方案。 

（二）持續提升老人福利機構之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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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障機構就養長者之照顧權益，本局除輔導機構合法設立

外，對於已立案之機構更透過定期聯合會勘公共安全、無

預警查訪及評鑑考核等方式，建立機構之督導管理機制，

期能維護並有效提升機構之服務品質。至102年10月底止，

本市提供老人住宅(公寓)服務共計376人，入住人數260

人；至102年9月，安養機構服務共計928床，收容人數680

人；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含養護床及長照床)共計4,851

床，收容人數4,228人。 

2、設立大龍老人住宅 

本局除現有之3處老人公寓(住宅)外，尚於大同區設置大龍

老人住宅，102年6月1日正式開辦，已入住33人（含3名視

障長者），可提供80名長者住宅服務。 

3、設置老人日間照顧中心：透過持續性收托及交通費用補助，

鼓勵長者多使用日間照顧，減輕家屬負擔、落實在地老化

之政策，依各區需求持續開拓日間照顧資源，以達社區照

顧目標，102年至9月底止，日間照顧服務累計550人、77,110

人次。 

（三）強化老人保護，建構鄰里互助系統 

1、藉由深入社區鄰里之宣導活動，建立民眾防範家庭暴力之

觀念，以強化老人保護網絡。 

2、列冊關懷之獨居長者約 5,036 人（102 年 9 月），透過建立

完整通報制度，加強關懷訪視與問安服務，以拓展社區工

作，提升獨居老人社會參與，並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強

化獨居老人安全網，提供緊急救援系統（至 102 年 9 月底

止計1,980 人使用）。另對長者有扶養義務之人有疏忽、虐

待、遺棄等情事，由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協助

處理，102 年 10 月服務量計 139 案，至 102 年 10 月底共服

務 1,430 案次。 

（四）推動長期照顧新思維－預防失能及復健，促進健康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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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倡導健康老化，預防失能，本局自 102 年度起推動「軟硬兼

施─全民扶老計畫」，結合民間社福團體及專業居家環境評估

人力之資源，到宅評估並協助近貧一般戶居家安全簡易修繕及

設置生活輔具（如扶手、止滑墊），每案至多補助 8 萬元，並

以獨居老人為優先，以增進其住家環境之安全性及便利性，

102-103 年預估補助 70 案。本案宣導單張 2,000 份、海報 200

份已發送各單位運用，另年底前預計辦理 5 場外展宣導(萬

華、士林、北投、文山及內湖)。 

（五）中低收入老人假牙補助：為保障老人口腔健康，減輕其經濟

負擔，本局針對有假牙裝置需求之經濟弱勢老人，補助裝置活

動假牙最高 4 萬 5,000 元，固定假牙單顆最高 7,500 元，102

年度除擴大補助對象至列冊中低收入戶外，更新增活動假牙維

修費用每年最高補助6,000 元，並新增活動假牙維修費用補助

申請程序，維修完成後由申請人向本局提出補助申請，不須經

事先核定程序，藉以維護長者之生活品質與尊嚴，至 102 年

10 月底止，活動假牙核定人數共 385 人次，固定假牙 222 人

次，活動假牙維修 13 人次。 

五、推動本府各項性別主流化工作 

(一) 賡續執行「臺北市政府推動各機關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總

計畫（100-103 年）」，本府 33 個一級機關(構)已全數成立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於局處及事業機構內深化相關工作推動，提

升市府同仁性別敏感度。 

（二）強化落實「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各項條文，由本府各

機關執行辦理，從人身安全、政治及公共參與、就業、教育、

環境生態、藝文、醫療及經濟安全等面向，全面提升本市女性

權益以促進性別平等。 

（三）促請本府法務局及研考會分別擬訂「臺北市政府自治條例(制

定/修正案)性別影響評估表」及「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中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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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性別影響評估試辦表」，推動本市法規及公共工程納入性別

平等概念，落實性別平權。 

（四）增訂本府各機關府層級任務編組委員會之性別比例原則，除

法令另有規定，及由特定職務人員擔任之委員佔委員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者外，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五）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進行本市 CEDAW 法規檢視作業，已

完成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及行政措施三階段共計 2,261 案。 

（六）市長業於本(102)年8月30日府級會議中裁示，本府將成立性別

平等辦公室，於市長室下設立任務編組，市長為召集人，由本局

擔任幕僚機關，本局局長擔任執行長。本局刻正辦理請增人力、

編列預算、籌備辦公空間等行政及法制作業。 

六、單親及弱勢婦女服務 

(一)設置單親、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個案服務 

設置2家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及8家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單

親家庭個管服務、支持及陪伴方案、法律諮詢、心理諮商等服

務，截至102年10月總計服務30,873人次。 

(二)提供新移民家庭支持性服務 

1.結合民間機構，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其家庭支持服務：訂定補

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家庭支持性服務計畫，公告受理申請

中，內容包括新移民支持性服務、倡導性服務、生活資訊教

育訓練、工作人員專業訓練、關懷訪視外展服務及多元文化

融合服務等。至102年10月底止，計有11個民間團體提出19個

申請計畫，核定19個申請計畫，核定補助金額146萬6,169元。 

2.設置多元文化新移民服務中心，提供新移民家庭支持性服務

臺北市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持續辦理各項新移民相關

服務方案，並提供個案管理服務。至102年10月底止提供個案

管理服務，計1,618人次。 

(三)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提供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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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遭逢特殊境遇情形如配偶死亡、入獄服刑、未婚懷孕或

家庭暴力受害..等家庭，提供申請人及其子女各項經濟扶

助，包含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兒童托育津貼、子

女教育補助、傷病醫療補助及創業貸款補助等。 

2.截至102年10月止，本市特殊境遇家庭共計1,615戶，扶助人

次計7,621人次、補助金額為4,715萬4,046元。其中新移民計

8人、補助金額35萬5,056元。 

(四)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多元化服務方案 

本局102年度補助民間機構及團體辦理單親家庭暨婦女福利支

持性服務計畫，共同維護及倡導婦女權益、促進兩性平權、提

供婦女支持成長管道、提供單親家庭身心支持及建構本市單親

家庭服務網絡並辦理弱勢婦女支持性服務，截至102年10月底止

共補助29個社會團體共82案，核定補助金額為566萬2,032元。 

七、提升托嬰服務品質及推動友善育兒措施 

(一)居家式兒童托育服務管理機制 

   1.辦理托育人員訓練課程 

經行政院於101年6月18日修訂通過，開放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

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或修畢保母專

業訓練課程且領有結業證書資格，且有照顧或將照顧2歲以下

幼兒者，即可加入社區保母系統。102年預計開辦65班(含職訓

局補助班)，1至10月已開辦托育人員訓練課程57班次。 

2.辦理社區保母系統及提升服務品質 

配合內政部兒童局訂定之「居家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

計畫」，由本市9個民間專業團體提供服務，服務內容包括提

供家長保母轉介服務、辦理保母在職研習與第三責任險、訪視

管理保母托育環境及收托狀況等，以保障幼兒照顧品質與權益

等；至102年10月止，參與社區保母系統之保母人數3,863人，

其中現職保母人數為3,640人，收托6,235名兒童。 

(二)提升托嬰中心托育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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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及專業訓練 

為配合內政部兒童局建立機構式托嬰照顧之督導管理機制，

101年度起委託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辦理本市托嬰中心訪視

輔導及專業人員在職研習訓練，透過按季訪視輔導及在職訓

練，以提昇托嬰照顧品質。自102年10月已完成第三季訪視輔

導計78家，共完成1,112家次，102年11月正進行第四季訪視輔

導，另專業人員在職研習訓練已辦理8場次，計497人次參訓。 

2.辦理托嬰中心評鑑 

為提昇本市托嬰中心服務品質，本市透過評鑑機制，遴聘專家

學者進行實地評鑑，以瞭解本市托嬰中心實際營運情形，並選

出績優者予以獎勵，辦理不善者列入加強輔導對象。102年1

月份完成102年度托嬰中心評鑑指標公告、3月27日完成托嬰中

心評鑑指標說明會及7月3日辦理評鑑委員研習，8月6日辦理評

鑑順序抽籤，9月起進行實地評鑑，10月22日完成實地評鑑，

並於10月29日召開總協調會及檢討會在案，預計11月初公告評

鑑結果及辦理評鑑後輔導。 

(三)推動友善育兒措施 

1.育兒津貼 

(1) 本府為鼓勵生育、減輕父母育兒的經濟壓力，推出助妳好

孕-育兒津貼方案，自102年1月1日至102年10月31日止新增

之申請件共計22,943件(31,619名兒童)。累計已核發

128,990名兒童、19億3,051萬3,853元。 

(2)本項津貼自100年1月1日開辦實施，經審迄今仍符合資格

者，皆續發補助款，屬長期性補助，經統計開辦實施迄今

累計已有310,094名兒童受惠，計2,350,049人次。 

(3)為加強宣導每月普寄育兒津貼申請資訊之信件給設籍本市

且未滿5足歲之兒童家戶；另為便利民眾申請，自101年4月

起各區戶政事務所可代收新生兒家庭之育兒津貼申請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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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1年度總清查共清查65,938件、79,914名兒童，合格計

63,705件、77,176名兒童，通過率為96.61%。 

2.推動育兒友善園 

(1)本府為打造友善生養環境，結合市內幼托、社福資源及民

間團體設置育兒友善園，1至10月受益共147,429人次。 

(2)本（102）年度持續辦理並擴大補助對象，協助臺北市私立

幼托機構、民間團體及公設民營單位建置育兒友善園，鼓

勵且輔導成立服務據點，目前共設置175個育兒友善園及4

個服務據點，8至10月進行實地查核，目前查核計19個育

兒友善園。 

(3)委託兒福聯盟基金會辦理育兒友善園宣導輔導計畫，3月25

日舉辦「最好的兒童節禮物‧親子遊戲月～玩樂、打卡、

搶好禮～」記者會，宣導本市建置友善生養環境所提供的

親子館及育兒友善園資源，5月起至年底辦理「月月抽好

禮」活動，已發送80件兌換宣導品，持續鼓勵民眾踴躍使

用相關服務，並提供臺北市親子館及育兒友善園網站資訊

管理（1至10月共有1,081,038人次瀏覽）、宣導輔導（1、

5及6月課程共有385人次參與）及諮詢服務。 

3.親子館親子服務方案 

親子館以0至6歲兒童及照顧者為服務對象，提供社區親子活動

及相關服務，中正區131FUN心玩親子館於100年9月開幕，102

年至10月底止，共計16,603名兒童及16,792名家長使用。松山

親子館於101年8月開幕，102年至10月底共計13,924名兒童及

17,569名家長使用。中山親子館於102年2月20日開幕，至10

月底共計38,127名兒童及43,433名家長使用。北投親子館於

102年2月27日開幕，至10月底共計36,863名兒童及41,187名家

長使用。大同親子館於102年4月22日開幕，至10月底共計

17,633名兒童及18,453名家長使用。文山親子館於102年7月29

日開幕，至10月底止共計10,465名兒童及11,692名家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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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昇弱勢兒少照顧，保障兒少權利 

(一) 建立國內友善收出養環境，保障被收養兒少權益 

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辦理「兒童

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透過辦理收養前親職教育課

程、宣導正確收養觀念等，創造友善收養環境；另辦理相關

精進專業人員知能方案，增進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品質，

維護兒少權益。自1月起已辦理親職準備教育課程20堂，計60

小時，服務105人次。 

 (二) 加強保障兒童及少年之網際網路安全及遊戲軟體之安全 

依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第4屆第7次會議結論，本

局已發函四大超商及各大3C通路宣導新修正通過之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請其不得將限制級遊戲軟體租、售予未滿18歲之人，以免觸

法受罰。 

本案並於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第5屆第1次會議列

管討論，本局將依會議結論，持續注意最新修正之分級管理

辦法。 

（三）補助辦理多元正向之兒少暑期活動課程，充實兒少暑期生 

活，減輕弱勢家庭負擔 

    本局考量弱勢家庭因經濟困難，或家長忙於生計，可能無法為

兒少安排適當之暑期照顧活動，致發生兒少獨留在家，缺乏適

當照顧致三餐不穩，或於社區遊盪而產生意外、危險或是落入

偏差之情形，特訂定「102年度臺北市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暑

期關懷試辦計畫」，於102年5月31日公告，補助民間團體針對

弱勢兒少辦理各類暑期營隊或多元團體活動，以充實兒少暑期

生活，並促其身心健全發展。另並提供餐食服務等，以助兒少

正常飲食、健康成長，並幫助弱勢家庭家長減輕照顧壓力。截

至受理申請期限，計核定補助58案「『暑期營隊活動』與『團

體活動方案』」、8案「補助具有特殊需要兒少參與符合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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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暑期活動」及3案「暑期餐食服務」。 

(四)鼓勵兒少發揮創意，提升兒少保護與權益保障意識 

    鑑於兒童及少年具有無限創意與活潑多樣的想法，本局於102年

6月24日公告「2013兒少創意GO-『臺北市兒少專屬LOGO』暨『兒

少權益宣導平面廣告』設計比賽」，期透過兒少自身的眼光與語

言設計專屬於本市兒少的LOGO以及兒少權益宣導平面廣告，以

喚起本市市民對兒少保護與權益保障之意識，並鼓勵兒少參與

公共事務，拉近社會與兒少族群的距離。 

本比賽已於10月17日進行初審，並邀請美術設計、兒少福利專

家學者及政府部門代表於11月8日進行複審，比賽結果將於11

月22日前公告，並於12月8日假本市市政大樓1樓沈葆楨廳舉行

頒獎典禮。 

九、落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新法業務 

(一)賡續遴選臺北市兒童及少年代表，培力兒少關心公共事務。 

1.102 年 7 月 17 日公告「102 年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

員會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試辦實施計畫」，受理報名至 8 月

15 日止，計 18 位兒少報名，由本局業務科於 102 年 8 月 27

日先辦理資格初審，資格符合者共 16 名提送遴選小組進行複

審。 

2.複審遴選小組依規定由本府兒少福利促進委員會委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專家學者及本府教育局、警察局、民

政局、觀傳局及本局代表組成。複審會議業於 102 年 9 月 29

日召開，進行書面審查及面試，錄取14 名兒少諮詢代表。 

3.依前揭試辦實施計畫應選兒少諮詢代表 15 至 21 名，本案第

1次公告遴選已選出 14 名，因未達應設人數，故於 102 年 10

月 15 日第 2 次公告遴選，名額為 1至 7 名，受理報名至102

年 10 月 30 日止。 

(二)健全兒童少年收出養服務制度，保障兒少生存權益 

1.賡續辦理補助民間團體及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辦理兒童及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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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出養服務計畫，透過相關處遇實施，落實國內收養優先，

儘可能讓兒少在國內覓得適當收養家庭，另為確保出養國外

之兒少對原生國事務之瞭解及維繫，以建立自我認同。 

2.擬定出養必要性及收養適任性評估指標，期透過建置標準化

之指標供收出養媒合服務者於服務個案時參考，以維護被收

出養兒少之權益。 

 (三)規劃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兒少公共參與 

透過補助措施積極鼓勵民間團體，以兒少切身相關議題或社區

環境文化，進行人文體驗學習、志願服務及公共參與等活動，

培力兒童少年關心社區事務、學習關懷弱勢，提升社會公民意

識，進一步增進其公共參與知能。102 年共核定補助 5 個團體

辦理 5 個方案。 

十、提升人民團體組織績效，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服務 

輔導市民成立各類人民團體、合作社及基金會，至102年10月

止，受理申請籌組各類人民團體、基金會計110個，輔導成立社

會團體108個、基金會6個、社區發展協會5個。 

十一、擴大深耕社區服務，活絡社區互助網絡 

（一）鼓勵社區辦理社區互助方案，有 25 個社區發展協會申請，      

計核定 27 案。其中推動社區互助溫馨送餐計畫，核定 11

案；社區互助福利方案，核定 16 案。藉此強化社區弱勢      

族群之照顧服務，並增進社區居民之情感，凝聚社區意識。 

（二）102年度社區發展工作補助計畫，共核定293案。 

十二、辦理志願服務人員召募與培訓 

（一）辦理志工網路教學 

與公訓處合作，於臺北E大開設志工訓練網路教學課程。102

年至10月底止基礎訓練開設2班，共有23,490人次選課，另有

手語版課程，共有1,014人次選課；另開設方案設計及督導訓

練等10班，共有14,527人次選課。 

（二）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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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志願服務理念宣導與激勵：102年至10月底止發行志願服務

電子報共16期，計61,227人次。 

2、志工人力開拓及管理：102年至10月底止提供社區及志願服

務臨櫃諮詢服務（含人力召募媒合）計18,843人次。 

3、建立志工交流及資源整合平台：志工中心專屬網站平台102

年至10月底止計42,000人次瀏覽。 

4、教育訓練：102年至10月底止辦理社區暨志願服務相關教育

訓練共計22場次，1,901人次參訓。 

十三、強化遊民輔導措施 

（一）提供安置輔導及外展服務 

1、設置2處，總計提供113收容床位，成立遊民專責小組，由5

名專責社工人員進行街頭遊民輔導工作。 

2、視天候狀況開設遊民臨時避寒所，102年至3月底止提供481

人次緊急收容安置服務。 

（二）補助遊民就業、租屋、生活扶助及急難救助 

運用遊民生活重建方案協助遊民就業、租屋、生活扶助及急難

救助，辦理情形如下： 

1、與勞動局合作協助職業媒合與輔導，提供遊民求職面試交

通費及膳食費補助，102年9月底止計服務2,255人次。 

2、提供遊民社區派工，維護社區清潔，102年至9月底止計服

務529人次。 

3、協助遊民租屋脫離街頭，102年至9月底止計服務295人次。 

4、提供遊民急難救助，102年至9月底止計服務1,422人次。 

十四、協助危機及弱勢家庭 

（一）社工人員訪視評估及個案處遇 

1、各區社福中心社工員針對社區中危機及弱勢家庭提供諮

詢、訪視、評估、處遇等個案服務。102年至10月底止計服

務4,944個家庭，服務個案89,727人次。 

2、與民間單位合作推動「臺北市高風險家庭服務」，以協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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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中之高風險家庭。本方案102年9月份總計接獲通報案91

案，至102年9月底止在案輔導個案為600案，909名兒少。 

（二）結合社區相關單位，建立合作機制及通報網絡 

1、結合鄰里系統、拜訪連結社區資源，以發掘轉介社區高風

險家庭。102年至10月底止計聯繫拜訪里長、議員辦公室、

醫院等380個單位。 

2、持續於校園、醫院、派出所及民間機構、團體等單位進行

高風險防治宣導。102年至10月底止計宣導55個單位，1,077

人。 

3、不定期召開或參與跨系統聯繫會議及研討會，102年至10

月底止共參與里幹事聯繫會議75場次，專案工作聯繫會議

250場，個案研討會10場。 

（三）建構社區資源網絡，落實社區互助精神 

1、本方案至102年度1至9月提供27,384人次餐食，合作店家計

有53家，贊助之慈善團體或個人計有21個單位。 

2、12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資源網絡聯繫會議 

為加強社區資源之聯結，提供個案所需各項資源，本局12

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每年至少辦理1次資源網絡聯繫會

議，藉由資源間彼此交流、整合與協調，進而發展及建構

更綿密的區域資源網絡，以強化彼此合作的效能，增進個

案服務最大的效益。102年至10月底止，共辦理9場資源網

絡聯繫會議，137個單位，293人次參與。另至102年10月底

止共結合165個民間單位，提供相關資源服務。 

十五、強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絡功能，發展多元專業服務模式

與宣導 

（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服務方案及防治網絡合作 

1.持續提供 24 小時保護服務求助窗口，由本市家庭暴力暨性

侵害防治中心即時提供民眾諮詢、求助、通報與庇護等危

機處理服務。102 年 1 至 10 月計有 19,249 通諮詢及聯繫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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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接案服務數 11,052 件（家暴案件 10,528 件，性侵害

案件524 件）。 

2. 結合公、私部門網絡資源，擴展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

作，並整合本府社政、警政、醫療、教育等單位，推動性

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方案，以落實性侵害被害人減少重

複陳述精神，降低被害人來回奔波及重複向不同單位陳述

之苦。另亦積極結合社政、司法、教育與民間團體拓展多

項服務措施。102 年 1 至 10 月方案服務成果如下： 

（1）臺北市政府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5,622 人、

16,566 人次。 

（2）監督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及交付服務：服務未成年子女  

43 人、執行 198 場監督會面交往及交付服務。 

（3）家庭暴力目睹兒童少年輔導方案：新接案 68 人，服務

113 人。 

（4）家庭暴力防治-婚姻暴力保護服務方案：新接案 3,781

人，服務4,592 人次。 

（5）性侵害案件一站式暨整合性團隊服務方案：社工陪同一

站式溫馨室服務共計120 件。 

（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者處遇及輔導服務 

為預防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者重複加害行為，促進並協助

其適應社會生活，本局依法實施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

遇計畫，並辦理婚姻暴力相對人輔導方案。102 年 1 至 10 月

服務成果如下： 

1.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新開案 119 人，服務2,057 人。 

2.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新開案 67 件，服務154 人。 

3.婚姻暴力相對人輔導服務方案：新開案 78 件，服務191 人。 

（三）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1.102 年 1 至 10 月共辦理 97 場網絡及社區宣導，計 21,50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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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月 11 日召開「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 7

屆第 6 次會議」，針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初級預防業

務，將透過捷運公司及觀光傳播局進行宣導短片的有效播

放，並整合社會局相關資源研擬「簡易婚前教育」專案計

畫。 

3.1 月 17 日公告 102 年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服務及支

持發展方案」計畫，補助各相關單位共同推動與家庭暴力

或性侵害議題相關之活動。 

4.1 月 23 日召開「102 年度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宣導業務第

2 次專案會議」，確認 102 年度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宣導

業務主軸為「親密關係及分手暴力預防」、「親職功能提升」

及「未成年性侵害防治教育」。 

5. 推動「愛的連線 有愛零傷害」在地化家庭暴力防治宣導服

務方案：邀集本市松山區安平里、文山區忠順里、大安區

錦華里、士林區富光里、萬華區保德里、大同區民權里及

中正區幸市里共計 7 個社區共同合作辦理，透過培訓課程

培養志工家庭暴力防治概念，成為社區宣導種子，並藉由

志工實地居家訪視及陪伴，提供高風險家庭親子相處技巧

及資源資訊，期能降低家庭暴力案件發生率。 

6. 102 年 4 月 18 日召開「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第 8 屆第 1 次會議」，針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初級預

防業務進行討論，並請觀光傳播局安排委員於臺北電台節

目接受專訪。 

7.4 月 26 日辦理「自我保護小撇步！」及「給家長的話」宣

導活動，函請本市各國民小學納入課程及轉發家長，宣導

性侵害防治正確概念，以預防案件發生。 

8.6 月 18 日辦理性侵害防治網路測驗宣導活動，以活潑的動

畫及互動問答方式提供參加者正確的性侵害防治概念，達

到有效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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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提升照顧服務品質 

（一）陽明教養院 

1、院生教養服務：截至 102 年 10 月止，於院生教養評估會議，

共服務 398 人次；辦理社會適應活動 226 次、計 2,080 人

次；辦理家庭關懷服務共計 5,692 人次(家庭探視1,203 人

次，院生返家4,489 人次)。 

2、院生職業陶冶：就院生個別差異安排個別化訓練，截至 102

年 10 月止，計提供糕餅訓練 2,364 人次，手工藝訓練 1,345

人次，農藝訓練 1,972 人次，補給站餐飲訓練 1,692 人次，

快樂咖啡屋餐飲訓練 903 人次，九九工坊賓客服務 94 人

次、院生清潔訓練 1,614 人次，以及就具潛能之院生進行

工作媒合之外展訓練 1,628 人次，藉此提升院生工作適應

能力。 

3、志工蒞院服務：截至 102 年 10 月止，個人志工與團體志工

服務計2,756人次，服務時數計9,219.5小時，受惠計7,617

人次；院生小幫手志願服務計服務 5,475 人次，受協助之

服務人次計16,455 人次。 

4、醫療及社會服務： 

（1）推動院生骨質問題照護模式，完成骨質密度檢查，目

前累計共完成188位院生(400人次)之骨質密度檢查。 

（2）吞嚥困難高危險群院生篩選：依吞嚥困難指標篩選吞

嚥困難高危險群院生共計80 名，截至 102 年 10 月止，

共計完成31 名吞嚥攝影檢查。 

（3）推動自強童軍團服務，將復健治療融入童軍團寓教於

樂的活動中，並於 101 年 8 月 4 日辦理童軍團正式成

團暨授旗儀式，團員在童軍團活動中認真努力表現，

爭取榮譽，並學習相關規則與團隊合作；截至 102 年

10 月止，童軍團集會共進行 24 次，接受服務之童軍

團團員 817 人次，服務團員共計36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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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進院生親職關係，於每月辦理慶生會暨家庭日，透

過活動辦理，增進家屬與院生親子關係，10 月家庭日

於10 月 19 日辦理，當日活動參與人員院生(含壽星)、

表演團體、陪伴團體及工作同仁等，共計 140 人同歡。

另藉由家庭支持成長團體，分擔家長照顧壓力及相互

關懷。 

 (5) 為重視其身為人之尊嚴，提供個人選擇參與之機會，

本院院生社團共計12 個，院生可自主選擇喜歡的社團

活動參與，至 10 月底共計 1,018 人次院生，藉由社團

活動，凝聚團體向心力及榮譽感；另院生餐食亦安排

每周四午、晚餐「院生點餐」時間，至 10 月底共執行

76次讓院生自主選擇喜歡餐點，增加用餐參與感。 

（二）浩然敬老院 

1.關懷陪同服務：截至 102 年 10 月止提供送餐服務、巡房關懷、

送藥服務及陪同就醫等服務，受益人次計 495,503 人次。 

2.長者日常活動：截至 102 年 10 月止長者參與日常活動、住友

聯誼會及慶生會等計13,328 人次；另持續辦理長者每週社團活

動、不定期文康活動及院民旅遊，陶冶身心。 

3.志工蒞院服務：截至 102 年 10 月止志工參與服務計 5,354 人

次，服務時數計10,353 小時，受益人次計14,157 人次。 

4.重點工程及採購：致和樓 5、6 樓養護專區修繕工程規劃設計

監造、致和樓失智專區設置修繕工程規劃設計監造、致中樓及

致和樓修繕工程規劃設計監造等案，業於 102 年 1 月 30 日決

標。工程案已於 6 月 14 日決標，於 6 月 24 日開工，目前工程

案均施工中。 

(三) 老人自費安養中心 

1.辦理住友文康及相關活動：至 102 年 10 月底止辦理文康活

動 61 場計 3,699 人次，長青學苑開課，共計辦理 3 個班(茶

與生活、合唱團、書法班)，計 3,881 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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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登記進住：辦理長青樓及松柏樓單人及夫婦房儲備登

記，10 月底候缺 603 人；辦理松柏樓及長青樓長者進住，10

月底實住275 人。 

3.志工服務及志工關懷：至 102 年 10 月底止圖書志工服務

2,046 人次，志工陪伴就醫 32人次，志工關懷訪視長者計683

人次。 

4.10 月 17 日辦理志工參訪，帶 40 位志工前往宜蘭參觀聖嘉

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及珍珠社區。 

5.10 月 18 日辦理流感疫苗注射，當天計有 159 位長者、38

位工作人員，合計197 人接受注射；另有 57 位長者另施打

肺炎鍊球菌疫苗。 

本         年           施           政           重           點 

（係指規劃完成、即將實施或完工之重大政策 或重大工程等項目） 

一、102年度重大工程： 

(一) 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二期工程 

本案為98至103年連續性計畫，委由本府新工處代辦，本工程自102年1月

10日開工，並於1月21日由市長主持開工典禮，3月28日放樣勘驗經建管處

同意備查。截至10月底止土建已完成1F柱筋綁紮、水電目前進行1F柱面配

管及牆面配管工程。 

(二) 中正區城中段社會福利綜合大樓工程  

本案為100至104年連續工程，101年11月14日召開細部規劃設計審查會

議，101年12月17日修正後之細部規劃設計圖稿已產出，本細部設計將俟

新建工程招標確認後，再辦理細設核定。因本基地位於博愛特區，故102

年3月已函送本案建照卷案至國安局、總統府及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審查，

目前建築師事務所刻正進行建照申請作業。另於102年7月9日新建工程公

告上網，102年8月20日開標，102年8月28日辦理評選會議，102年9月16

日決標，確定得標廠商。 

二、區區有據點，幸福升值城市 

（一）兒少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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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區一親子館 

(1)為建構全人、全程育兒服務，完成市政白皮書一區一親子館政策，預

計以社區中的 0 至 6歲兒童及其照顧者為服務對象，服務內容依空間、

當地實際需求等調整規劃，原則包括分齡及主題親子遊戲活動空間、

親子育兒講座及諮詢服務、社區外展服務等。 

(2) 本局已於 100 年 9 月 27 日於中正區開辦「131FUN 心玩親子館」，101

年 8 月 8 日於松山區開辦「松山親子館」，102 年 2 月 20 日於中山區

開辦「中山親子館」，102 年 2 月 27 日於北投區開辦「北投親子館暨

托嬰中心」，102 年 4 月 22 日於大同區開辦「大同親子館」，102 年 7

月 29 日於文山區開辦「文山親子館」，士林區及內湖區預計 103 年 1

月開幕，信義、大安、南港、中正及萬華區預計103 年上半年開幕。 

2.一區一托嬰中心 

(1)為提供市民平價優質托嬰服務，刻規劃於 12行政區設置一區一公辦民

營托嬰中心，預估收托 480 位嬰幼兒。至年輕人口群較多及托嬰資源

較缺乏之行政區不限設置一家，預計本市共設置 16 至 20 處，總收托

人數以650 至 850 人為目標。 

(2)中山托嬰中心位於新興國中校內，已於 102 年 1 月 22 日開幕：北投區

位於光明路 22 號 2 樓，已於 102 年 2 月 27 日開幕；大同區位於重慶

北路 3段 120 巷 3 樓，已於 102 年 3 月 20 日開幕；萬華區位於西門國

小校內，已於 102 年 7 月 11 日開幕；文山區位於木柵路 1 段 177 號 2

樓，已於 102 年 7 月 29 日開幕；大安區位於銘傳國小，預計 102 年

11 月 6 日開幕。松山區位於西松國小、中正區位於螢橋國小、信義區

位於三興國小、南港區位於成德國小，預計 12月開幕。士林區位於基

河路 130 號、內湖區位於捷運港墘站 2 樓，預計103 年 1 月開幕。 

3.充實提昇弱勢兒少社區照顧服務據點 

透過補助措施積極鼓勵民間團體設置友善兒童少年福利服務據點，加強對

弱勢家庭及其子女之照顧與輔導，102 年共核定補助13 個民間團體辦理

16個據點，預計服務 425 名兒少。 

（二）身心障礙者服務據點 



 26

1.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設施 

6 家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已於 101 年陸續開辦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作

為身障者社區日間活動據點，希藉多元休閒活動課程規劃，促使身障者

交流生活經驗，提升生活自理能力。102 年截至 10 月底止，計服務 19,394

人次。 

2.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家園 

本案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於信義區開設身心障礙者社

區居住家園，以提供 6 名 18 歲以上心智障礙者獨立生活服務，協助成

年身心障礙者有機會獨立生活於社區住家，擁有居住平等與融合社會之

權利，期透過家事訓練提升其生活自理能力，並促進身心障礙者家庭關

係，使其能回歸家庭生活。102 年截至 10 月底止，計服務 718 人次。 

（三）擴充老人服務機構及資源 

1.規劃籌設一區一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本市目前中正區、北投區、大安區尚未設置老人日間照顧中心，現三區

均已覓得適當場地設置，其中中正區已完成細部設計規劃，建築工程於

102 年 9 月 16 日決標，確定得標廠商。大安區大安老人服務暨日間照

顧中心新建工程，現續辦代辦工程事宜；另北投區老人日間照顧中心已

於102 年 7月 1日委託予民間單位辦理，預計103年4月開始提供服務。 

2.銀髮友善好站轉角有愛，建構全方位友善長者幸福城 

為推動本市長者適宜之行動及休息的公共空間，促進長者外出活動之自

在及安心感，本局特結合本市各公、私部門設置「銀髮友善好站」，提

供長者「休息座椅、洗手間、電話協助及福利資訊交流」4 大項服務外，

102 年更積極與各部門以夥伴關係深耕社區服務，以營造高齡友善之社

區環境，實踐「在地老化」目標。 

(四)12 區「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 

1.方案簡介：本市已於全市 12 行政區實施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運

用「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進行危險評估，對高危

機案件提供即時性的安全服務，並透過跨機構團隊定期檢視高危機案件

的安全情形，分享案件資訊及研討，以適時修正介入行動。 



 27

2.團隊教育訓練：102 年 1 至 10 月總共辦理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說明

之相關教育訓練 24 場次，參與人次1,159 人次。 

3. 辦理成果：102 年 1 至 10 月透過警政、醫療與社政單位評估高危機案

件計 494 件，經提供即時性的安全服務與分區召開 49 次高危機網絡會

議，共討論 751 案次、總撤除 492 件、目前持續列管 22 件高危機婚暴

案件。102 年 8 月 20 日召開第 1 次聯合督導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及執

行本計畫之網絡成員出席參與討論，檢視本計畫執行及網絡合作情形，

並建立溝通協調的合作平臺。 

˱ 三、全面實施 ICF 新制 

(一) 辦理期程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自 101 年 7 月 11 日起身心障礙者應採用國

際健康功能及身心障礙分類系統(簡稱 ICF)進行新制鑑定、需求評估與

證明核發流程。適用期程將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自 101 年 7 月 11

日開始辦理，以新申請、申請重新鑑定或原領有手冊註記效期之身心障

礙者為主要對象， 101 年 7 至 12 月申請新制人數約 14,300 人；第二階

段將自 104 年 7 月 11 日開始，以持永久效期手冊之身心障礙者為主要

對象，預定於 108 年前完成全面換證事宜。 

(二) 辦理情形： 

 1、申請案件受理情形： 

(1) 102 年截至 10 月底止受理身心障礙證明申請案件計 22,849 件，其

中身心障礙鑑定新制審查計 20,562 案，核發證明計 15,950 案；依

民眾所需之福利服務項目共計完成需求評估 1,132 案(本市 1,120

案、協助外縣市 12 案)。 

(2) 依案件辦理流程，需求評估作業分一般流程及併同辦理流程，分

述如下： 

�c �s�Õ�¤�[�¬�3 �ú�i�‡�r���!�Ð�}�s�:�M�è�ž�¹���!���‘�W	@ 165

案，包括本市 154 案、外縣市 11 案；另於併同辦理醫院完成確

認福利需求計 1,573 案，包含本市 1,443 案、外縣市 130 案。 

�d �‹
Ó�¤�[�¬�3 �ú �i�‡�r���!�Ð�}�s�:�M�è�ž�¹���!���‘�W	@ 967

案，包括本市 966 案、外縣市 1 案，其中於住居所評估 227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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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點評估 740 案。 

2、專業團隊審查會：102 年截至 10 月底止召開 119 次專業團隊審查會，

通過審查計 20,562 案，其中 226 案不符合身障資格、20,336 案符合身

障資格(17,861 案符合行動不便資格；19,602 案符合大眾運輸及文康休

閒活動之必要陪伴者)。另符合身障資格者計 891 案進行第二類福利(居

家服務、輔具)需求轉介；1,487 案完成需求評估(多元福利需求)結果審

查。 

3、新制宣導：應各身心障礙機構團體之邀約進行新制宣導，102 年截至

10 月底止，計辦理 20 場，宣導人次計 1030 人次。 

四、陽明教養院 

(一) 組織修編及功能定位 

1.為因應老化趨勢及肩負起公立機構之社會責任，自民國101年2月

起，針對住宿生採全日型服務，以維護院生之照顧服務品質。 

（1）在「照顧」層面上：以縮短服務距離、分級照顧服務及親情關

懷措施為策略。 

（2）在「安全」層面上：為提升本院兩院區之生活品質，積極進行

華岡、永福院區等建築物結構補強及整修等工程。 

（3）在「制度」層面上：透過專案計畫、專區設置、建立身心障礙

者老化照顧模式，成為身心障礙教養服務機構標竿。 

2.調整策略及步驟： 

（1）提升專業服務水準： 

A.透過「服務圈」將原有63種表單精簡、刪除、合併至28種表

單。 

B.經由「專心圈」擬訂對策包括授課教材電子化、調整課程與

治療時間表、調派人力參與在職訓練課程等。 

C.行政運作上，由多層級之運作改為扁平式運作，以減少行政

工作人力。 

D.積極建構身心障礙者老化評估指標，並讓各機構使用評估

表，將統計資料與使用意見報送社會局，以建構本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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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提供老化身障者妥適之照顧服務。 

E.持續建置身心障礙者疾病統計追蹤長期資料，辦理各項健康

促進方案，達到延緩老化、有效控制各項疾病人數之老化成

長趨勢。 

F.由跨專業團隊方案小組，擬定各項服務指標與未來方向，協

助服務轉型。截至102年10月止，已召開37次跨方小組會議。 

G.結合專業心理師入區諮詢、指導、示範，讓教保人員教學更

結構化，院生作息更穩定，並釐清院生情緒行為問題的功能

性，經營老師健康、學生快樂的工作環境。 

（2）建置合作資源網絡系統，期提供周延性之服務策略，以增進身

心障礙者全人服務及轉銜之功效。 

（二）重點工程及採購： 

為提升院生照顧服務品質，提供安全、舒適環境，辦理華岡院區屋頂防

水整修及圍牆修建工程，截至10月4日止，其中華岡院區屋頂防水整修工

程部分，預定施工進度100%，實際施工進度100%；本工程業於9月13日辦

理單項工程複驗作業，驗收結果合格，刻正辦理付款作業。 

另圍牆修建工程部分，說明如下： 

1.因本案涉土地占用訴訟，該訴訟已於7月31日判決本院勝訴(本院

於10月1日方取得確定判決證明)，故於9月16日辦理開工， 9月

24日請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鑑界，並請建築師事務所重新繪製現

場實際之工區圖說。 

2.經本院前與土地占用戶協調後，原定於10月5日(六)及6日(日)進

場施工，後因菲特颱風過境，故延於10月12日(六)進場，惟因氣

象預報周六雨天機率較高，故提前於10月9日(三)進場清理工區

障礙物。惟初進場整地即遭占用戶強烈反彈，考量安全，故暫停

後續施工作業之進行。 

3.因本工程期程有限，經洽詢市府採購稽核小組意見，其建議可依

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計算工期與辦理停工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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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本案部分施工土地遭占用，本院業於102年10月4日向士林地方

法院強制執行處提送聲請狀，並配合土地占用案之強制執行程序

辦理，故目前依102年10月17日第三次工程協調會會議記錄決議

辦理停工事宜，並於10月31日發文建築師事務所及營造公司協助

辦理。 

5.辦理停工時期，參考強制執行辦理期程，預定為6個月期間。即

自102年10月10日至103年4月9日止。 

6.停工原則上依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及契約

書第22條相關規定，以及第3次工程協調會議紀錄辦理。 

五、浩然敬老院功能轉型 

一、有鑒於院民高齡化、失能及失智人數增加，已核定由現行安養護機構

轉型為多層級照顧機構，未來將收容照顧安養、養護、失智照顧及長期

照護等4種類型長者，提供院民在院老化，建構安全、舒適銀髮家園。 

二、未來之收容規劃如下： 

（一）新增失智照顧24床。 

（二）新增長期照護30床。 

（三）養護由86床增為151床。 

（四）基於以上之增加，安養由414床調整為195床。 

三、本（102）年將繼續進行養護專區及失智專區之設置工程、致中樓與    

致和樓修繕工程及相關業務外包規劃作業。 

 


